
苗栗縣政府政風處
公務機密宣導

中華民國112年11月



洩密個資斷送前程



洩密個資斷送前程

(轉載112年11月2日新聞)

高雄市某分局李姓偵查於今年5至6月期間，替高中同學查詢某

人素行資料，後因該友人涉犯他案，於其友人手機通訊發現，

李警與友人有頻繁聯絡，洩密案才因此東窗事發。

高雄市警察局自清呈報雄檢調查，發現李員利用職務權限不當

查詢他人個資，於1天內查詢多筆資料。李員於後續偵查程序遭

聲押獲准，機關亦將李員一次記二大過處分予以免職淘汰，並

強調「知法犯法，已嚴重影響警譽。」

李員曾因辦案優異而被當選模範警察，如今行為令人不勝唏噓。



公務員洩漏民眾個人資料違反個資法責任

刑事責任：
個資法
第 41 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，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、第十五條、
第十六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，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
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42 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，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為非法變更、
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，致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處五年以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※倘公務員洩漏個資並有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

→則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



公務員洩漏民眾個人資料違反個資法責任

民事責任：損害賠償
個資法
第 28 條
1.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，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利
益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損害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，不在此限。

2.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；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球
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

3.依前二項情形，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，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，
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。

4.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，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者，
其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。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超過新臺幣二億元
者，以該所涉利益為限。

5.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害總額逾前項金額時，被害人所受賠償金額，不受第三項所
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賠償金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制。

6.第二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，
不在此限。



公務員洩漏民眾個人資料違反個資法責任

行政責任：懲戒懲處
懲戒：依公務員懲戒法
公務員有違法、失職或其他廢弛職務之行為。
種類：
一、免除職務。二、撤職。三、剝奪、減少退休（職、伍）金。
四、休職。五、降級。六、減俸。七、罰款。八、記過。九、申誡。

懲處：依公務人員考績法
種類：免職、記大過、記過、申誡



民眾個資與公務機密洩漏原因

■保密警覺不夠
■文書處理不當
■檔案管理不周
■資訊管制不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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